
DD1155112023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三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3-45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3年 8月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
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董事会审议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优先股利润分
配预案：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成股份 股票代码 0001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耀伟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9 号

电话 010-86623518

电子信箱 complant@complant-lt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无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4,870,452.35 1,303,439,205.83 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4,909,068.93 -4,453,017.16 -68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39,105,498.12 -7,168,651.47 -44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14,975,442.74 252,234,494.67 24.8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035 -0.0132 -684.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035 -0.0132 -684.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1.00% -4.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4,158,982,639.87 4,549,699,016.96 -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656,745,296.25 702,425,733.67 -6.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5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9.79% 134,252,133 29,436,033

甘肃省建设投资 （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6% 24,834,437 24,834,437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建 设 工 程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6,556,291 16,556,291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307,400 0

赵建波 境内自然人 0.28% 930,000 0

李冬冬 境内自然人 0.26% 892,400 0

邱东 境内自然人 0.25% 846,300 0 冻结 846,300

陈芹 境内自然人 0.24% 803,200 0 冻结 752,400

北京暖逸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暖逸欣天 宁 1 号私 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4% 800,000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788,44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控股股
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 ，属于 《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流通股东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1、 赵建波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930,000 股 ，持股比例 0.28%。
2、 李冬冬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892，400 股 ，持股比例 0.26%。
3、北京暖逸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暖逸欣天宁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000 股，持股比例 0.2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成套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影响，各种传统和非传统风险交织叠

加，国际工程承包行业面临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1-6 月我国对外承
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4,901亿元，同比增长 7%；新签合同额 6,559.8亿元，同比下降 2.3%。

2、环境科技:近年来，环保监管在规范化、常态化的方向上进一步加强，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会议指出，今年重点工作任务要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依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
法，深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专项整治，持续打击危险废物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 国家积极出台危废处理相关政策，科学引导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发展，推
动区域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与产废情况总体匹配，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开展专业化
建设运营服务。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危险废物重大工程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23-
2025年）》，提出到 2025年，通过国家技术中心、6个区域技术中心和 20个区域处置中心建设，提升危
险废物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利用处置技术研发能力以及管理决策技术支撑能力。

3、复合材料生产：复合材料作为新材料的一种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重点应用领域涉及广
泛，我国复合材料制品总产量逐年稳步增长，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支柱产业中不可替代的材料。 公司
复合材料生产主要涉及双膜复合塑料的工艺设备和管道/配件重型过程工业应用；提供的主要产品包
括管道系统、储罐、工艺设备、塑料内衬产品及其他产品。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以及我国城镇化持
续推进、无废城市的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复合材料将越来越广泛得到利用并形成较大的市场空
间。

（二）经营工作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74,870,452.35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34,909,068.93

元，公司在施的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1、 成套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
（1）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项目现场施工稳步推进。
（2）巴巴多斯苏格兰地区道路修复项目：公司收到项目预付款 1.631 亿元，达成正式全面开工建

设条件（详见《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43）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古巴印刷厂技术改造项目：三个厂的安装调试工作暂未恢复。

（4）科特迪瓦旱港建设项目：根据项目总体工作安排及与业主达成一致的工作计划，移民新村施
工建设接近尾声，项目施工图审批工作等正在推进中。

（5）亚德公司工程承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3%，在施项目进展正常。

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 科特迪瓦旱港建设项目

山东裕龙产业园危废焚烧项目
2.环境科技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3%，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结转金

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3.复合材料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3%，主要原因是工厂产能进一步扩大。
（三）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落实完善治理体系，健全运行机制，着力推动公司转型发展；加强制度体系

建设、优化工作机制流程；探索建立 ESG 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披露专项 ESG 报告；加强成本费用管
控，加大资金管控力度，对资金占用大、利润率低的业务严格把控；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优化调整考核激
励机制，加强对控股企业的经营管理；强化合规管理能力，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狠
抓安全生产落实；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培育科技型企业，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四）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专利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4项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1 亚德系统 用于回转窑的焦块处理机构 实用新型 202223371911.4

2 亚德系统 污泥微波处理装置 实用新型 202223363451.0

3 亚德系统 餐厨垃圾厌氧发酵设备 实用新型 202223363431.3

4 亚德材料 一种用于玻璃钢管道的玻纤漏液检测带 实用新型 202222572662.9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1、品牌影响力。公司承接控股股东 COMPLANT品牌，经过多年发展在行业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公司在亚、非、拉等众多国家和地区深耕二十余年，成功实施了涉及建筑、化工、食品、电力、文旅、印刷
等行业和领域的一系列项目，在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使 COMPLANT 品牌在
亚非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品牌影响力。亚德公司业务
覆盖了石油化工、医药、油气、半导体、矿业、市政等行业，在业内拥有可追溯的良好业绩，树立了可靠
的行业口碑，尤其在国内和东南亚市场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产品经验优势和品牌优势。

2、专业化人才队伍。 基于在环保行业的业务布局及以往在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中积累的工程承包
能力和经验，公司拥有一支从事环保业务并富有国际工程承包经验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公司多年的海
外项目运作经验为公司培养了一批熟悉和了解国际规则及惯例，了解项目所在国经济环境、政治环境
及法律法规的业务开发及驻外人员，以及一批懂外语、懂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亚德公司经
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业务实践的应用积累，培养出了一批行业内的优秀人才，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较高
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和较强的敬业精神为公司业务的开发及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保证。

3、有竞争力的技术及资质业绩支撑。 亚德公司拥有固废、废气和废水（“三废”）处理完整工艺包，
在废气净化、固危废复合材料制造、高温无害化处理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全球拥有 300 多个
各类高温焚烧及烟气净化实施业绩，百余项核心技术及数十项国内外专利，其排放接近零排放，全面
优于中国和欧盟标准。 亚德公司的境内子公司已荣获多项企业认证，并拥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工
程设计资质证书、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 10项经营、建设、环保等资质证书；亚
德系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亚德材料是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 报告期内，亚德系统获得轻工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资质（有效期三年）；2023
年 7月，亚德材料获得浙江省湖州市市级科技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定。亚德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拥有
新加坡通用建筑资质（第一类）、承包商注册登记证、建筑成绩证明书、电力承包商注册证书等多项资
质证书。此外，亚德公司及其境内外子公司拥有商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百余项；
亚德公司凭借着出色的项目运作、质量管理、团队配置以及有竞争力的技术、齐全的资质，得到各相关
行业头部企业的充分认可。

4、分布广泛的全球区域性业务平台及广泛的信息收集渠道。公司驻外机构长期扎根于当地，为公
司搭建起良好的国内外项目信息收集平台，有利于公司境外项目的执行。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环
境的不同，公司结合各国特点，采取高效的属地化、扁平化、市场化管理模式，保证了各个国别分支机
构的稳定有效运行。

5、良好的项目运作及资源整合能力。 公司在长期的海外业务运作中与国内有关部门及行业组织
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公共关系，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和工商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
为公司现有项目推进落实提供了有力支持，还为公司其他项目的跟踪和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
亚德公司在环保领域拥有的市场资源，项目来源广泛、对市场理解深刻，擅于深挖客户多维度合作的
可能性，为客户提供跨业务板块的多种服务。

6、国投集团大力支持。国投集团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已正式将中成集团作为环保产业投资运
营管理平台，公司作为中成集团旗下境内唯一上市平台，将依托并协同国投集团全方位的资源优势，
借助其优秀的海外项目运作能力，增强公司在环保领域的业务能力及核心竞争力，聚焦工业固废处理
业务，努力打造固废处理细分行业的专业能力和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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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8月 18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
发出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29 日在亚德上海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董事十一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
的 50%以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张朋先生主持了本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表决
结果；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3-
45）。

二、以 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存贷
款风险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与国投财务有
限公司存贷款风险评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
发布的《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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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3年 8月 18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
发出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年 8 月 29 日在亚德上海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 实到监事三名。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占应到监事人数的
50%以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主席周爽女士主持了本次监事会会议，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
表决结果。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 3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存贷
款风险评估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国投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
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其管理风险不存在重大缺陷。在上述风险控制
的条件下，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存
贷款业务公平、合理、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3年半年度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风险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42 证券简称：ST三圣 公告编号：2023-80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三圣 股票代码 0027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潇

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
云汉大道 99 号

电话 023-68239069

电子信箱 ir@cqssgf.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65,233,909.26 962,826,665.42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97,520,406.58 -40,738,537.48 -13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103,173,602.91 -35,750,132.27 -18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61,216,586.23 60,959,395.02 0.4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257 -0.0943 -139.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257 -0.0943 -139.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0% -3.70% -9.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4,031,342,944.20 4,040,800,589.29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707,400,499.64 802,312,531.40 -11.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5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先文 境内自然人 28.91% 124,885,543 0 冻结 124,885,543

潘呈恭 境内自然人 6.05% 26,155,611 0 冻结 26,155,611

邓涵尹 境内自然人 4.24% 18,337,716 0 质押 18,337,716

廖菁 境内自然人 0.85% 3,659,270 0

刘梦楠 境内自然人 0.81% 3,500,000 0

# 李青 境内自然人 0.76% 3,500,000 0

由兆霞 境内自然人 0.70% 3,026,950 0

刘心 境内自然人 0.66% 2,846,000 0

潘先东 境内自然人 0.63% 2,700,000 0

周廷国 境内自然人 0.63% 2,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潘先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潘呈恭为潘先文之子 ，潘先东为潘先文之弟 ，周廷国为潘先文
之妻弟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如有 ） # 李青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300,000 股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中国证监管会立案调查事项
2023年 2月 3日，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证监立案字 0152023001号、证监立案字 0152023002号），因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立案调查。 截至报告披露日，本案已调查、审理终
结，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2. 海外子公司税务检查事项
2023 年 3 月 6 日， 公司海外子公司三圣建材有限公司收到埃塞俄比亚当地税务局检查决定通

知， 拟对三圣建材有限公司补充征收 2017年至 2021年增值税、 所得税、 附加税及罚款等合计金额
642,240,101.57比尔，按照 2023 年 6 月 30 日汇率折算人民币 84,274,630.17 元。 截至报告披露日，公
司已就检查事项向属地税务申诉委员会申诉，目前尚还未收到最终判决报告，公司尚未对该事项进行
账务处理。

3. 合川采矿权事项
2019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采矿权出让

合同并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人民币 17,420.00万元向合川规划局购买名称为
重庆市合川区双凤镇牛头冲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采矿权，批准签订《重庆市合川区采矿权出让合同》，
在合川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承接该出让合同的权利义务。

根据《重庆市合川区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自领取采矿权许可证之日 1年内进行建设或生产，逾
期未进行建设和生产的，合川规划局可以依法无偿收回采矿权；延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超过 6 个月
的，合川规划局有权解除合同、收回采矿权、吊销采矿许可证。

受公司资金紧张等影响， 公司未按期建设和生产， 且未如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超过 6 个月。
2022年 10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协助解决有关
事宜的意见》（渝规资文〔2022〕304号），对于合川区采矿权的工作建议如下：“建议由合川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按照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与三圣公司解除采矿权出让合同，收回采矿权、吊销采矿许可证，
不退还已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税务部门按规定催收三圣公司欠缴采矿权出让收益及滞纳金。对
于破坏的土地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后，企业可自行处置剩余的生态修复基金。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拟办意见：“建议同意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意见。 ”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应支付而未支付采矿权出让费共计 9,000.00 万元，2023-2028 年应
分期支付采矿权出让费共计 4,936.00万元；公司已累计支付采矿权出让费 3,484.00万元，已累计计提
滞纳金 6,995.00万元（其中 2023年滞纳金 739.00万元）；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未解除合同、未收
回采矿权及未吊销采矿许可证。

2023年 4月 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及转

让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引进重庆舒意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意佳公司）对合川子公司进行增资
11,666.66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的合川子公司剩余 30%股权以 4,656.98 万元转让给舒意佳公
司，同时在舒意佳公司足额支付采矿权出让费、滞纳金等相关费用后办理采矿权权属变更。 因合川子
公司股权被冻结、合作方融资尚未到位等原因，双方合作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管理层判断，因公司资金短缺、引进投资及转让子公司股权具有不确定性等原因，合川采矿
权面临被收回的风险， 已支付的采矿权出让费 3,484.00万元和已投入的在建工程 2,720.28 万元预计
会形成损失。 另合川采矿权出让费是按照开采量为基础计算，目前公司未实际开采，也未对生态造成
破坏，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合川子公司已资不抵债，故公司认为应支付而未支付的采矿权出让费
不用再支付，此事项公司正在与政府沟通中。

4. 石膏矿采矿权不能获得延续登记的风险
公 司 有 两 个 石 膏 矿 开 采 许 可 证 ， 证 书 编 号 分 别 为 C5001092009117120040283、

C5001092011017130104274，生产规模分别为 60万吨/年、40万吨/年，上述石膏矿采矿权均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到期。 由于公司合法拥有的石膏采矿权矿区所在位置位于“四山”管制区，受《重庆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年自然保护区和“四山”管制区矿业权退出工作方案的通知》政策的影响，
公司于 2018年 7月开始被暂停开采石膏矿。

2022年 2月 22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渝府发〔2022〕17 号），废止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保护区和“四山”管
制区矿业权退出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18〕43号）文件予以废止。

2022年 2月 23日，公司取得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膏分公司、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石膏分公司一矿等两个矿山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 12月 28日，公司延续两个采矿权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0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协助解决
有关事宜的意见〉文件（渝规资文〔2022〕304号），对于石膏矿采矿权的工作建议如下：“鉴于石膏矿属
地下开采，对地面植被等环境影响相对较小，建议市政府同意三圣公司在‘四山’乡村建设区内增资扩
界，北碚区尽快出让采矿权，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拟办意见：“建议同意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意见。”公司根据上述信息判断恢复石膏矿开采无实质性障碍，但下一步还需进行安评、环
评等过程，公司预计在 2023年底前能恢复石膏矿开采。

该石膏矿采矿权对应的生产线为 30万吨/年硫酸联产 25万吨/年混凝土膨胀剂生产线，公司已聘
请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 30 万
吨/年硫酸联产 25万吨/年混凝土膨胀剂生产线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3]
0178 号）， 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 公司上述生产线账面价值为 18,429.66 万元， 可回收金额为
19,411.78万元，上述生产线不存在减值情况。

5. 与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2019 年 5 月 15 日，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小贷公司）和重庆市碚

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碚圣医药公司）、本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碚圣医药公司、本
公司共同向恒辉小贷公司借款 10,000 万元，用以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6 个月，月利息为 2.2%，
恒辉小贷公司将该贷款划入碚圣医药公司。同日，恒辉小贷公司和潘先文、周廷娥签订《保证合同》，约
定潘先文、 周廷娥为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9 年 5 月 16 日， 恒辉小贷公司将上述借款
10,000万元划入碚圣医药公司。 该借款事项未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2021 年 2 月 15 日，恒辉小贷公司和碚圣医药公司、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签订《贷款展期协
议》，约定展期金额为 5,100万元，借款期限展期至 2021年 7月 30日，增加潘呈恭作为新的保证人。

2021 年 11 月 18 日，恒辉小贷公司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本公司和碚圣
医药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截至 2021年 11月 18日）和律师费共计 6,148.50 万元，潘先文、潘
呈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碚圣医药公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30日内偿还恒辉小贷公司的借款本金 4,989.98 万元及利息（截止 2021 年 6 月 16 日的利息为 161.70
元；从 2021 年 6 月 17 日起，以 4,989.98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碚圣
医药公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30日支付恒辉小贷公司律师费 20 万元；3.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对前
述 1、2 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恒辉小贷公司对潘先文持有的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6.0556%股权享有质押权，并对该质押股权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在前述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按照判决计算应偿付的本金及借款利息合计 7,626.70 万元，公司据此进
行相应账务处理，计入其他应收款 7,626.70万元、其他应付款 7,626.70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借款本金及利息尚未支付。
6. 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1) 与上海亦宏公司仲裁事项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公司累计收到股东邓涵尹及上海凯天公司、上海亦宏公司等

其他关联方划入资金 133,968,531.75 元，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累计向邓涵尹及上海凯天
公司、 上海亦宏公司等其他关联方支付资金 28,632,896.25 元， 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共计
2,323,108.00元。

2022年 4月 18日，潘先文、上海凯天公司、上海亦宏公司和本公司共同签订《协议书》，约定本公
司欠上海凯天公司和上海亦宏公司的款项用于抵扣潘先文欠本公司的款项 64,535,829.03 元，即本公
司欠上海凯天公司和上海亦宏公司的款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即与潘先文欠本公司的款项
64,535,829.03 元做等额抵销。 2022 年 4 月 18 日抵款后， 公司欠上海凯天公司的款项金额为
43,122,914.47元，公司与上海亦宏公司的债权债务消除。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欠上海凯天公司的本金及利息金额为 44,649,744.00元。
2023年 2月 17日，上海亦宏公司以上海凯天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上海亦宏公司、公司未按合同

约定偿还本金及利息为由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
等合计 121,949,430.20元（截至 2023年 2月 17日），并承担仲裁费、保全费用等费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仲裁已开庭，暂未有仲裁结果。
(2) 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2021年 11月 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融资计划的议

案》，公司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以非公开方式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4,700 万元、期限为 6 个
月的定向融资计划。 定向融资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公司）全额认购并签订
A、B两份认购协议，协议约定年利率 14.2%，逾期罚息利率按协议约定利率上浮 50%计算，A、B 两份
协议每月各归还本金 250万元，到期日前一个工作日归还剩余本金。 公司以 30,254.77 万元应收账款
为此定向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并由碚圣医药公司、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陈柳颖提供保证担保。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定向融资本金为 44,200万元。
2022年 1月至 5月，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支付本金及利息。 2022年 7月，高新投公司向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碚圣医药公司、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陈柳颖偿还本金及利息。
2022年 8月 15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立案。 2023年 3月，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应付未付本金 44,200 万元，按照协议计算的利息及罚息 13,987.00
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诉讼尚未开庭。
(3) 与中国农业银行诉讼事项
1)子公司与农业银行北碚支行诉讼事项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子公司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春瑞公司）向中国农

业银行北碚支行申请金额 1,000万元、期限 1 年的借款，后将贷款展期至 2022 年 4 月 16 日归还。 到
期重庆春瑞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就此笔借款提起诉讼。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重庆春瑞公司尚未归还的借款金额为 865.23万元。
2)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诉讼事项
2020 年，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分别申请金额金额 3,500.00 万元（以下简称借款一）、

3,450.00万元（以下简称借款二）、4,928.00万元（以下简称借款三）的三笔借款，并以自有房产、关联公
司重庆德露物流有限公司土地及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春瑞公司、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三圣公司提供全额或部分保证担保，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提供保证担保。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北碚支行沟通并补充签订展期协议， 将上述三笔借款分别展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29日、2022年 12月 22日归还。 但因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未按照展期协议约定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
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已就借款一、借款二向向重庆市北碚区法院提起诉讼。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借款一、借款二、借款三未归还的本金分别为 3,248.34 万元、3,240.00 万
元、4,828.00万元。

7. 前三大股东股权质押情况
(1)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潘先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24,885,54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91%。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124,885,543 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8.91%，其中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124,885,543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8.91%。

(2)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二大股东潘呈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6,155,61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05%。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26,155,611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 100.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 其中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26,155,611 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6.05%。

(3)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三大股东邓涵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8,337,71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24%。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额为 18,323,816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9.92%，占公司总股本的 4.24%。

8. 长期股权投资质押情况
(1) 公司将持有的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质押，用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碚

支行借款，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借款余额为 64,000,000.00 元，最后一笔借款到期日为 2023 年 5
月 20日。

(2) 公司将持有的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72%的股权质押， 用于重庆三峡银行北碚支行借
款，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借款余额为 406,000,000.00 元，最后一笔借款到期日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

9.重庆春瑞公司搬迁事项
2021 年 12 月 30 日，重庆春瑞公司与重庆市渝北区征地事务中心签订《搬迁协议》（渝北征地合

同（2021）字第 1587号），拟实施重庆春瑞公司环保搬迁。 2023年度，重庆春瑞公司共计收到拆迁补偿
款 65.62万元，因搬迁而发生的资产拆除报废损失及支出 92.03万元。

10.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事项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拟以公司不能按时清偿到期债务且明细缺乏清偿能力，但
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目前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
进中。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742 证券简称：ST三圣 公告编号：2023-81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监察部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陈小涵
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陈小涵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的职务，上述辞
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陈小涵女士辞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
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小涵女士辞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职务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审计监察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陈小涵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董事会向陈小涵女士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300752 证券简称：隆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2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隆利科技 股票代码 3007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俊丽 李姝涵

电话 0755-28111999 0755-28111999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鹊山
路光浩工业园 G 栋 3 层 、4 层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鹊山
路光浩工业园 G 栋 3 层 、4 层

电子信箱 longli@blbgy.com longli@blbgy.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9,124,195.56 703,629,226.75 -4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1,670,512.49 -18,227,880.93 3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24,510,646.64 -28,488,742.54 1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53,134,331.08 117,178,632.62 -230.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6 -0.0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6 -0.0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1.70% 0.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745,204,256.90 1,711,758,260.01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052,143,001.70 772,252,127.45 36.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12,67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
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
份的股 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 东 性
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新理 境 内 自
然人 41.25% 93,875,013 70,406,260 质押 15,000,000

深 圳 市
欣 盛 杰
投 资 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0.69% 24,319,985 0 0

中 投 长 春
创 业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限公司－
长 春 中 投
金 盛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55% 8,081,926 0 0

吕小霞 境 内 自 然
人 1.50% 3,404,798 0 0

深 圳 市 惠
通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惠通二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02% 2,316,807 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85% 1,929,480 1,726,427 0

薛小华 境 内 自 然
人 0.58% 1,328,021 1,328,021 0

华泰资管－
兴业银行－
华 泰 资 产
华 泰 稳 健
增 益 资 产
管理产品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58% 1,328,021 1,328,021 0

华泰资管－
工商银行－
华 泰 资 产
稳 赢 增 长
回 报 资 产
管理产品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58% 1,328,021 1,328,021 0

华 泰 优 逸
五 号 混 合
型 养 老 金
产品－中国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58% 1,328,021 1,328,0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吴新理和吕小霞为夫妻关系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吴新理持有公司股份 93,875,013 股 ，占
公司总股本的 41.25%。 吕小霞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404,7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深
圳市欣盛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4,319,9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0.69%，吕小霞为深圳市欣
盛杰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吕小霞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12.19%的股份。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 通 股 股 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宜
1、2023年 6月 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2、2023 年 6 月 1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3、2023 年 6 月 28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二）关于公司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的事宜
1、2023年 1月 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

款并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2、2023年 4月 2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额度内部分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和抵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

（三）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事宜
1、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

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2、2023 年 4 月 12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
（四）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事宜
2023 年 1 月 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1）。
（五）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事宜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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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石科技 股票代码 30068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钰 张伟娜

电话 010-67860832 010-67860832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3 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3 号

电子信箱 info@jones-corp.com info@jones-cor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43,572,951.27 566,773,666.45 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4,661,473.66 54,057,501.71 -35.8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30,010,229.16 49,348,883.27 -3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17,908,002.30 87,969,425.87 34.0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238 0.1925 -35.6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238 0.1925 -35.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3.26% -1.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933,706,539.14 2,290,922,489.54 -1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562,018,461.73 1,727,664,580.66 -9.59%

注：01 报告期内归母净利润下降 35.88%，主要原因为： 1.公司主要大客户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
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2.公司增加国际化管理团队、拓展国际市场和新兴市场开发，管理费用及销售费
用增加。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36,8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晓宁 境内自然人 20.47% 57,479,878 43,109,908

叶露 境内自然人 20.11% 56,481,137 42,360,853

HAN
WU（吴憾） 境外自然人 5.17% 14,510,800 10,883,100

北 京 盛 景 未 名 创 业
投 资 中 心 （有 限 合
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03% 8,512,456 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8% 1,638,172 0

陈曲 境内自然人 0.38% 1,063,842 797,881

北 京 中 石 伟 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23－2025 年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0.33% 940,000 0

袁靖 境内自然人 0.33% 937,805 703,354

沈菊英 境内自然人 0.31% 857,900 0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信澳新能
源 产 业 股 票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5% 708,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晓宁先生和叶露女士为夫妻关系 ，HANWU（吴憾 ）系吴晓宁 、叶露夫妇之
子 ，合计持股 128,471,815 股 ，占总股本的 45.7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